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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１８

证券简称：东软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０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十九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４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召开前，公司已向全体董事

发出通知，所有会议材料均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前提交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

９

名，实到

９

名。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与

Ｐｈｉｌｉｐｓ

签订协议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刊登的相关公告。

（二）关于与沈阳东软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大连东软思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联董事刘积仁、王勇峰、陈锡民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前认可并表示同意。

以上议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刊登的相关公告。

（三）关于增加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联董事刘积仁、王勇峰、陈锡民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前认可并表示同意。

以上议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刊登的相关公告。

（四）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召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刊登的相关公告。

三、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１８

证券简称：东软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１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

Ｐｈｉｌｉｐｓ

签订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

Ｐｈｉｌｉｐｓ

将其合计持有的占东软飞利浦注册资本

２５％

的股权转让给东软医疗， 股权转让交易基础价格

共计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股权转让交易最终价格将参考评估报告，并结合根据截止日期的东软飞利浦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

调整后确定。 股权转让完成后，东软医疗将持有原东软飞利浦

７４％

的股权，原东软飞利浦将成为东软医疗的控股子公司。

同时，

Ｐｈｉｌｉｐｓ

将从东软飞利浦购买经双方确认的与

ＣＴ

产品和

ＣＴ

高压发生器研发和试生产相关的设备、 仪器和样机等，

经双方约定，上述资产转让交易基础价格约为

７８０

万元人民币，资产转让交易最终价格将根据股权转让交易交割日前一日

历月最后一日的东软飞利浦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后确定。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实施尚需获得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国家商务部门、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等的批准。

名称说明：

●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东软集团”；

●

沈阳东软医疗系统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东软医疗”；

●Ｋｏｎｉｎｋｌｉｊｋｅ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Ｎ．Ｖ．

，即荷兰皇家飞利浦公司，该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

Ｐｈｉｌｉｐｓ

”；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ｈｉｎａ Ｂ．Ｖ．

，为

Ｐｈｉｌｉｐｓ

的子公司，以下简称“

ＰＥＣ

”；

●Ｐｈｉｌｉｐｓ

（

Ｃｈｉｎａ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为

Ｐｈｉｌｉｐｓ

的子公司，以下简称“

ＰＣＩ

”；

●

飞利浦医疗（苏州）有限公司，为

Ｐｈｉｌｉｐｓ

的子公司，以下简称“

ＰＳＺ

”；

●

东软飞利浦医疗设备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为东软医疗与

ＰＥＣ

、

ＰＣＩ

的合资公司，以下简称“东软飞利浦”。

一、交易概述

经公司六届十九次董事会审议，为更灵活有效地支撑东软医疗、

Ｐｈｉｌｉｐｓ

未来长远的战略规划，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软医疗与

Ｐｈｉｌｉｐｓ

、东软飞利浦等各方在股权转让、资产转让、知识产权、委托生产和供

应、部件供应、客户服务与支持等方面签订相关协议，具体包括：

（一）董事会同意东软医疗与

ＰＥＣ

、

ＰＣＩ

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协议约定，

ＰＥＣ

将其持有的占东软飞利浦注册资

本

１５％

的股权转让给东软医疗， 股权转让交易基础价格为

４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ＰＣＩ

将其全部持有的占东软飞利浦注册资本

１０％

的股权转让给东软医疗，股权转让交易基础价格为

３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以上股权转让交易基础价格共计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 经各方约定，股权转让交易最终价格将参考评估报告，并结合根据截止日期的东软飞利浦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后

确定。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东软医疗将持有原东软飞利浦

７４％

的股权，原东软飞利浦将成为东软医疗的控股子公司。

同时，

ＰＣＩ

的关联公司将接收与

ＣＴ

产品和

ＣＴ

高压发生器资产运营相关的部分研发与生产人员，预计不少于

９８

人。

另外，

ＰＥＣ

将其持有的东软飞利浦剩余

２６％

股权转让给

Ｃｙｂｅｒ Ｂｒｉｄｇ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二）董事会同意东软飞利浦与

ＰＳＺ

签订《资产转让协议》。 根据协议约定，

ＰＳＺ

将从东软飞利浦购买经双方确认的与

ＣＴ

产品和

ＣＴ

高压发生器研发和试生产相关的设备、仪器和样机等。 经双方约定，上述资产转让交易基础价格约为

７８０

万元人

民币， 资产转让交易最终价格将根据股权转让交易交割日前一日历月最后一日的东软飞利浦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后

确定。

上述股权转让、资产转让完成后，东软医疗、原东软飞利浦将继续从事

ＣＴ

、

ＭＲＩ

、

Ｘ

线机、超声等医学影像设备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 为此：

（三）董事会同意东软医疗、东软飞利浦与

Ｐｈｉｌｉｐｓ

分别签订知识产权相关协议。 根据协议约定，东软飞利浦的自有知识

产权，将通过共有、许可等方式由上述主体充分共享，以满足各方业务发展需要。

Ｐｈｉｌｉｐｓ

的背景知识产权将允许东软医疗、

东软飞利浦使用，以保证东软飞利浦业务的持续性。

Ｐｈｉｌｉｐｓ

的

ＭＲＩ

产品线相关软件将授权东软医疗、东软飞利浦使用。

Ｐｈｉｌｉｐｓ

的超声产品相关的专利和专有信息将授权东软飞利浦有偿使用。

（四）董事会同意东软飞利浦与

ＰＣＩ

签订《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在股权转让交割后，原东软飞利浦将继

续为

ＰＣＩ

及其关联公司生产和供应

ＣＴ

产品、

ＣＴ

高压发生器、超声产品以及所有其他目前由东软飞利浦生产或实质研发的产

品，以及提供与生产、供应和销售直接相关的附属服务和技术支持。 本协议有效期至少为两年。

ＰＣＩ

承诺在股权转让交割后

两年内向原东软飞利浦订购价值合计不少于

４．０５

亿元人民币的

ＣＴ

产品，以及在股权转让交割后排他性的向原东软飞利浦

购买经双方确认的超声产品。

（五）董事会同意东软飞利浦与

Ｐｈｉｌｉｐｓ

签订相关部件供应协议。 根据协议约定，在股权转让交割后，

Ｐｈｉｌｉｐｓ

作为部件供应

商将继续为原东软飞利浦供应医疗设备产品生产所需的相关部件，各协议长期有效，直至各部件对应的医疗设备产品停产

后

７

年。

（六）董事会同意东软飞利浦与

ＰＣＩ

签订《客户服务与支持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在股权转让交割后，原东软飞利浦继续

为

ＰＣＩ

及其关联公司提供

Ｘ

线机产品和超声产品的维护以及

ＣＴ

产品、超声产品的备件维修及备件供应，同时，

ＰＣＩ

及其关联

公司继续为原东软飞利浦提供

ＣＴ

产品的维护。

董事会决定授权公司董事长与

Ｐｈｉｌｉｐｓ

签署相关协议和法律文件，并负责上述交易事项的具体实施事宜。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４

日召开的公司六届十九次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

９

名，实到

９

名，会议的召开

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

Ｐｈｉｌｉｐｓ

签订协议的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相关规定，本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１

、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ｈｉｎａ Ｂ．Ｖ．

（

１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

２

）注册地：荷兰埃茵霍温高新区

５

号

（

３

）主要办公地点：荷兰埃茵霍温高新区

５

号

（

４

）法定股本：

１

，

５７５

万欧元

（

５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Ｋｏｎｉｎｋｌｉｊｋｅ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Ｎ．Ｖ．

（

６

）主营业务：医疗保健、优质生活、照明。

（

７

）业务发展状况：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ｈｉｎａ Ｂ．Ｖ．

是依据荷兰法律设立并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目前负责

Ｐｈｉｌｉｐｓ

在中国

所有的投资和发展。

（

８

）与本公司关系：截至目前，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ｈｉｎａ Ｂ．Ｖ．

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４

，

９５４

，

８７１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２．０３２８％

。

２

、

Ｐｈｉｌｉｐｓ

（

Ｃｈｉｎａ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

１

）企业性质：外商投资性公司

（

２

）注册地：上海市天目西路

２１８

号

１６０２－１６０５

室

（

３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天目西路

２１８

号

１６０２－１６０５

室

（

４

）法定代表人：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Ｓｈｕａｎｇ Ｋｕｎｇ

（

５

）注册资本：

５

，

６２０

万美元

（

６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ｈｉｎａ Ｂ．Ｖ．

（

７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电子工业领域和国家鼓励和与外商投资的其他领域的投资，从事与电子技术相关的产品研究

和开发、培训、市场和咨询服务等。

３

、飞利浦医疗（苏州）有限公司

（

１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

２

）注册地：苏州工业园区钟园路

２５８

号

（

３

）主要办公地点：苏州工业园区钟园路

２５８

号

（

４

）法定代表人：

Ｄｈａｒｍｅｎｄｕ Ｐｒａｄｙｕｍｎａｋｕｍａｒ Ｄａｍａｎｙ

（

５

）注册资本：

１

，

８５０

万美元

（

６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Ｂ．Ｖ．

（

７

）主营业务：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销售等，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售后维修服务。

４

、

Ｋｏｎｉｎｋｌｉｊｋｅ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Ｎ．Ｖ．

（

１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

２

）注册地：荷兰埃茵霍温市

（

３

）主营业务：医疗保健、优质生活、照明。

（

４

）基本情况介绍：

Ｋｏｎｉｎｋｌｉｊｋｅ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Ｎ．Ｖ．

在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同时上市。

（二）沈阳东软医疗系统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

１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

２

）注册地：沈阳市浑南新区世纪路

１６

号

（

３

）主要办公地点：沈阳市浑南新区世纪路

１６

号

（

４

）法定代表人：刘积仁

（

５

）注册资本：

３７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

６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７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

ＣＴ

、

ＭＲＩ

、

Ｘ

线机、超声、数字化医疗诊断、治疗设备及附件的研究、制造等。

（

８

）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８１

，

７７４

万元、

８８

，

９５１

万元、

９１

，

５８１

万元，业务进展

顺利。

（

９

）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币种：人民币）资产总额

１５１

，

５５９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１１７

，

３６２

万元、

营业收入

９１

，

５８１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

，

９２９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

ＰＥＣ

、

ＰＣＩ

合计持有的占东软飞利浦注册资本

２５％

的部分股权， 以及东软飞利浦与

ＣＴ

产品和

ＣＴ

高压发

生器研发和试生产相关的设备、仪器和样机等。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任何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任何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１

、东软飞利浦情况介绍

（

１

）公司名称：东软飞利浦医疗设备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

２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

３

）注册地址：沈阳高新区浑南产业区

（

４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

５

）法定代表人

／

董事长：刘积仁

（

６

）注册资本：

２

，

９６０

万美元

（

７

）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美元

）

比例

（

％

）

沈阳东软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１

，

４５０ ４９％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ｈｉｎａ Ｂ．Ｖ． １

，

２１４ ４１％

Ｐｈｉｌｉｐｓ

（

Ｃｈｉｎａ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２９６ １０％

合计

２

，

９６０ １００％

（

８

）主营业务：研究、开发、生产、销售

Ｘ

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摄影装置（

ＣＴ

机）、核磁共振成像装置（

ＭＲＩ

）、

Ｘ

线摄影装置

（

Ｘ

线机）、超声诊断装置（

Ｂ

超）和影像管理系统、以及与上述产品相关的零部件（不包括心电监护仪和打印机）、半散件产品

（

ＳＫＤ

）和全散件产品（

ＣＫＤ

）、以及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与服务。

（

９

）业务情况：东软飞利浦主要从事

ＣＴ

、

ＭＲＩ

、

Ｘ

线机、超声等四大医学影像设备的研发和生产。 其产品分别以“东软

／

Ｎｅｕｓｏｆｔ

”、“

Ｐｈｉｌｉｐｓ

”的品牌，通过东软医疗和

Ｐｈｉｌｉｐｓ

各自的营销网络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销售。

（

１０

）员工情况：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东软飞利浦在职员工

６５４

人。

（

１１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４

，

９１２ ５３

，

４４２

负债总额

１５

，

４４８ １２

，

６８０

资产净额

３９

，

４６４ ４０

，

７６２

营业收入

９４

，

６０１ １６

，

０４２

净利润

７

，

９６４ １

，

２９７

注：东软飞利浦

２０１２

年财务数据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审计，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

、转让资产情况介绍

经东软飞利浦与

ＰＳＺ

确认的与

ＣＴ

产品和

ＣＴ

高压发生器研发和试生产相关的设备、仪器和样机等。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尚未对拟转让的东软飞利浦的部分股权进行评估， 东软飞利浦将会聘请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对其

进行评估，股权转让交易最终价格的确定将参考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值。

（三）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定价以东软飞利浦的净资产为基础，结合其历史经营情况及对未来经营情况的预测，双方初步确认

交易基础价格约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此价格会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到截止日期之间的实际经营情况而调节，并参考由第

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值，以保证股权转让交易最终价格的公平性及合理性。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

１

、签订主体：

（

１

）买方：沈阳东软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

２

）卖方：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ｈｉｎａ Ｂ．Ｖ．

（

３

）卖方：

Ｐｈｉｌｉｐｓ

（

Ｃｈｉｎａ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２

、交易架构：东软医疗与

ＰＥＣ

、

ＰＣＩ

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ＰＥＣ

将其持有的占东软飞利浦注册资本

１５％

的股权转让

给东软医疗，

ＰＣＩ

将其全部持有的占东软飞利浦注册资本

１０％

的股权转让给东软医疗。 股权转让完成后，东软医疗将持有原

东软飞利浦

７４％

的股权，原东软飞利浦将成为东软医疗的控股子公司。

同时，

ＰＣＩ

的关联公司将接收与

ＣＴ

产品和

ＣＴ

高压发生器资产运营相关的部分研发与生产人员，预计不少于

９８

人。

３

、交易价格：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中，

ＰＥＣ

持有的东软飞利浦

１５％

股权转让交易基础价格为

４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ＰＣＩ

持有的

东软飞利浦

１０％

股权转让交易基础价格为

３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以上股权转让交易基础价格合计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经各方

约定，股权转让交易最终价格将参考评估报告，并结合根据截止日期的东软飞利浦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后确定。

４

、截止日期：本事项向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手续办理完毕之日前的日历月的最后一日。

５

、支付方式和期限：

（

１

）在本协议正式签署后的

４５

日内，东软医疗、

ＰＥＣ

、

ＰＣＩ

和交易监管代理人应签署交易监管协议，在本事项经国家反垄

断执法机构批准后的

２

个营业日内应在交易监管代理人处开立交易监管帐户。

（

２

）东软医疗应在国家商务部门批准后的

５

个营业日内，以人民币形式向交易监管帐户全额支付交易最终价格。

（

３

）东软医疗应在国家商务部门批准后的

７

日内，向相关税务机关办理代扣代缴税款手续。

（

４

）在颁发新营业执照和取得完税证明后，交易最终价格将全额兑换为美元，并支付至

ＰＥＣ

、

ＰＣＩ

指定的银行账户。

６

、交割日期：国家工商管理部门颁发新营业执照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或经双方书面同意的其他日期。

７

、业务经营安排：各方承诺在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期间，确保东软飞利浦按照年度计划业务持续经营。

８

、未分配利润分配安排：在交割日前，东软飞利浦将尽量将其未分配利润向东软医疗、

ＰＥＣ

、

ＰＣＩ

进行现金股利分配。

９

、费用和税款：各方应自行承担支付因准备和履行本协议而发生或与之相关的费用或开支。所有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

交易相关的税款，均应按照中国的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由相关各方支付或代扣代缴。

１０

、协议生效时间和条件：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但涉及

ＰＥＣ

、

ＰＣＩ

向东软医疗股权转让的约定，应在获得国家商务

部门批准后生效，任何对本协议的更改或修订，均须经各方授权代表书面签署后才能生效。

１１

、法律适用及语言：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以中英文签署，两种语言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１２

、违约责任：

ＰＥＣ

、

ＰＣＩ

就股权转让交易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所有索赔或损失而向东软医疗承担的全部责任，累计不

超过

７８５

万元人民币。 由税务可能产生的赔偿不受此赔偿上限限制。

１３

、争议解决：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未成，争议应被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资产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

１

、签订主体

（

１

）买方：飞利浦医疗（苏州）有限公司

（

２

）卖方：东软飞利浦医疗设备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２

、交易架构：

ＰＳＺ

将从东软飞利浦购买经双方确认的与

ＣＴ

产品和

ＣＴ

高压发生器研发和试生产相关的设备、仪器和样机

等。

３

、交易价格：经双方约定，上述资产转让交易基础价格约为

７８０

万元人民币，资产转让交易最终价格将根据股权转让交

易交割日前一日历月最后一日的东软飞利浦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后确定。

４

、支付方式和期限：最终价格确定后，由

ＰＳＺ

通过电汇方式以人民币一次性支付给东软飞利浦。

５

、交割安排：资产转让交易的交割应与股权转让交易的交割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发生。

６

、权利或义务的转让：

ＰＳＺ

可以在事先书面通知东软飞利浦并经东软飞利浦书面同意后，将

ＰＳＺ

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或

部分权利或义务转让给其任何关联方。

７

、成本和费用：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各方应支付其为签订本协议而进行谈判、准备本协议、签署本协议和令本协议生

效而发生的成本和费用。

８

、法律适用及语言：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以中英文签署，两种语言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９

、违约责任：东软飞利浦对于因本协议项下待售资产的转让或与之相关引起的所有索赔而对

ＰＳＺ

承担的责任总额，总

计不应超过

６０

万元人民币。

１０

、争议解决：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未成，争议应被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

（三）知识产权相关协议的主要条款

１

、签订主体：

（

１

）沈阳东软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

２

）东软飞利浦医疗设备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

３

）

Ｐｈｉｌｉｐｓ

及其子公司， 主要包括

Ｋｏｎｉｎｋｌｉｊｋｅ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Ｎ．Ｖ．

、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ｈｉｎａ Ｂ．Ｖ．

、

Ｐｈｉｌｉｐｓ

（

Ｃｈｉｎａ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Ｏｙ

等。

２

、主要内容：东软医疗、东软飞利浦与

Ｐｈｉｌｉｐｓ

分别签订知识产权相关协议。 根据协议约定：

（

１

）东软飞利浦的自有知识产权，将通过共有、许可等方式由上述主体充分共享，以满足各方业务发展需要。

（

２

）

Ｐｈｉｌｉｐｓ

的背景知识产权将允许东软医疗、东软飞利浦使用。

（

３

）

Ｐｈｉｌｉｐｓ

的

ＭＲＩ

产品线相关软件将授权东软医疗、东软飞利浦使用。

（

４

）

Ｐｈｉｌｉｐｓ

的超声产品相关的专利和专有信息将授权东软飞利浦有偿使用。

３

、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自股权转让交易的交割日起生效。

４

、法律适用及语言：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以中英文签署，两种语言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５

、争议解决：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未成，争议应被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

（四）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的主要条款

１

、签订主体：

（

１

）买方：

Ｐｈｉｌｉｐｓ

（

Ｃｈｉｎａ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

２

）卖方：东软飞利浦医疗设备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２

、主要内容：

在股权转让交割后，原东软飞利浦将继续为

ＰＣＩ

及其关联公司生产和供应

ＣＴ

产品、

ＣＴ

高压发生器、超声产品以及所有

其他目前由东软飞利浦生产或实质研发的产品，以及提供与生产、供应和销售直接相关的附属服务和技术支持。

ＰＣＩ

承诺在股权转让交割后第一年向原东软飞利浦订购价值不少于

２．３

亿元人民币的

ＣＴ

产品， 在股权转让交割后第二

年向原东软飞利浦订购价值不少于

１．７５

亿元人民币的

ＣＴ

产品。

ＰＣＩ

承诺在股权转让交割后排他性的向原东软飞利浦购买经双方确认的超声产品。

３

、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自股权转让交易的交割日起生效。

４

、协议有效期：本协议自生效日起持续有效，

ＰＣＩ

可就任何

ＣＴ

产品提前

６

个月或就任何超声产品提前

１２

个月发出书面通

知全部或部分终止本协议，但本协议有效期至少为两年。

５

、法律适用及语言：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以中英文签署，两种语言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６

、违约责任：

（

１

） 如果

ＰＣＩ

未能在协议生效日后两年内向原东软飞利浦方订购价值合计不少于

４．０５

亿元人民币的

ＣＴ

产品，

ＰＣＩ

同意

按照收入差距的

１２％

支付违约金。

（

２

）东软飞利浦在本协议项下的违约责任上限原则上不超过

１

，

５００

万美元。

７

、争议解决：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未成，争议应被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

（五）部件供应协议的主要条款

１

、签订主体：

（

１

）买方：东软飞利浦医疗设备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

２

）卖方：

Ｐｈｉｌｉｐｓ

的子公司，主要包括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

Ｉｎｃ．

，

Ｄｕｎｌｅ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Ｌｔｄ．

、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

Ｓｕｚｈｏｕ

）

Ｃｏ．

，

Ｌｔｄ．

、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ＭＲ Ｉｎｃ．

、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

Ｉｎｃ．

、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ＤＭＣ ＧｍｂＨ

、上海爱培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

２

、主要内容：东软飞利浦与

Ｐｈｉｌｉｐｓ

签订相关部件供应协议。 根据协议约定，在股权转让交割后，

Ｐｈｉｌｉｐｓ

作为部件供应商将继

续为原东软飞利浦供应医疗设备产品生产所需的相关部件。

３

、协议生效时间和条件：自股权转让交易的交割日起生效。

４

、协议有效期：各协议长期有效，直至各部件对应的医疗设备产品停产后

７

年。

５

、价格：自协议生效起两年内，各部件价格保持现有价格不变，两年后各方依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另行协商确定价格。

６

、法律适用及语言：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以中英文签署，两种语言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六）客户服务与支持协议的主要条款

１

、签订主体：

（

１

）东软飞利浦医疗设备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

２

）

Ｐｈｉｌｉｐｓ

（

Ｃｈｉｎａ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２

、主要内容：在股权转让交割后，原东软飞利浦继续为

ＰＣＩ

及其关联公司提供

Ｘ

线机产品和超声产品的维护以及

ＣＴ

产

品、超声产品的备件维修及备件供应，同时，

ＰＣＩ

及其关联公司继续为原东软飞利浦提供

ＣＴ

产品的维护。

３

、协议生效时间和条件：自股权转让交易的交割日起生效。

４

、协议有效期：本协议有效期至各医疗设备产品停产后

７

年。

５

、违约责任：各方在本协议项下的违约责任上限原则上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６

、法律适用及语言：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以中英文签署，两种语言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７

、争议解决：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未成，争议应被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实施尚需获得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国家商务部门、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等的批准。 各方预计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或各方另行约定的其他时间完成交割。 交割完成后，东软飞利浦将更名，不再使用“飞利浦（

Ｐｈｉｌｉｐｓ

）”商号。

六、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东软飞利浦通过多年的顺利运营，已经获得了有竞争能力的产品和知识产权。 同时东软医疗、

Ｐｈｉｌｉｐｓ

通过合资已经达

到了双方最初的战略目标，为双方在全球市场的布局和竞争力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双方未来在各自市场的战略安排，本次交易将使双方合作的资源、成果和知识产权充分地释放和共享，更加有利

于双方在此前合作的成果上，研发和生产符合各自市场和战略需要的产品，以更灵活有效地支撑双方未来长远的战略规划

和发展目标，更积极地应对全球市场新的机遇和挑战。 交易完成后，东软医疗将成为原东软飞利浦的控股股东，东软医疗、

原东软飞利浦将继续从事

ＣＴ

、

ＭＲＩ

、

Ｘ

线机、超声等医学影像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东软医疗将以更加积极的产品策略，

继续拓宽产品线，积极拓展全球市场。 同时，交易完成后，原东软飞利浦将继续为

Ｐｈｉｌｉｐｓ

供应医疗设备产品，

Ｐｈｉｌｉｐｓ

承诺排

他性的向原东软飞利浦购买经双方确认的超声产品、 并在交易完成后两年内向原东软飞利浦订购价值不少于

４．０５

亿元人

民币的

ＣＴ

产品，这都将为东软集团的业绩带来积极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原东软飞利浦变更为本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开始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同时，如果本

事项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全部完成交割，并在交易完成前进行利润分配，金额为

１１

，

９５０

万元，则预计增加对原东软飞利浦的

合并净资产约

２３

，

８００

万元，减少原权益法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约

１５

，

８００

万元，减少货币资金或增加应付款项约

８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资产转让交易，公司所获转让收益较少。

七、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相关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１８

证券简称：东软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２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沈阳东软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

大连东软思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审议程序：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执行相关协议，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向沈阳工程销售计

算机产品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共计为

２２

，

４００

万元，约占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同类交易的

３．０６％

；向沈阳工程购买计算机软件产

品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共计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约占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同类交易的

１．２４％

；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与大连思维发生的软件开发及人员外包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共计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约占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同类交

易的

１４．８１％

。 以上交易事项均不会形成公司对关联方较大的依赖。

名称说明：

●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东软集团”；

●

大连康睿道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法人，以下简称“大连康睿道”；

●

沈阳东软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现为大连康睿道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工程”；

●

大连东软思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现为大连康睿道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思维”。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审议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４

日，公司六届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沈阳东软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大连东软思维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分别与沈阳工程、大连思维签订三份

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１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与沈阳工程签订《计算机产品购销框架协议》。根据协议约定，本公司将在协议有效期内向沈阳工

程销售

ＩＢＭ

小型机、联想服务器、

ＯＲＡＣＬＥ

软件、磁盘阵列及网络交换机等计算机产品。 本协议有效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本协议有效期内预计本公司向沈阳工程销售上述产品总金额为

２２

，

４００

万元。

２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与沈阳工程签订《计算机软件产品购销框架协议》。根据协议约定，本公司将在协议有效期内向沈

阳工程购买集成安全网关产品系统等计算机软件产品。 本协议有效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本协议有

效期内预计本公司向沈阳工程购买计算机软件产品总金额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３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与大连思维签订《软件开发及人员外包服务框架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大连思维及其分子公司将

协助本公司开发项目，向本公司提供软件开发、服务，本公司将按照协议约定向其支付相应的费用。本协议有效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协议有效期内预计本公司与大连思维为此发生的交易总金额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以上三份协议的具体交易金额均以各方签署的有效具体合同

／

订单为准，具体价格均由各方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联董事刘积仁、王勇峰、陈锡民回避表决。 本事项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

批准，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事前认可并在董事会上发表独立意见：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会议程序合法、决议有效，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表

示同意。 独立董事：方红星、薛澜、高文。

审计委员会对上述议案进行了审核，认为该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未来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审计委员会委员：方红星、薛澜、高文。

（二）

２０１２

年度与关联人交易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大连康睿道收购沈阳工程

７３．３５％

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沈阳工程成为大连康睿道的控

股子公司。因此本公司与沈阳工程的交易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度，本公司向沈阳工程销售计

算机产品的交易金额共计

１５

，

３１０

万元，向沈阳工程购买计算机软件产品的交易金额共计

４

，

５６９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大连康睿道收购大连思维

１００％

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大连思维成为大连康睿道的全资

子公司。因此本公司与大连思维的交易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起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度，本公司与大连思维发生的软

件开发及人员外包服务的交易金额共计

５６３

万元。

（三）

２０１３

年度与关联人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

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４

日与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交易金额

２０１２

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

、

商品

系统集成或软件

销售

沈阳工程

２２，４００ ３．０６ ２，３３０ １５，３１０ ２．５６

业务发展需要

向关联人购买原

材料

采购原材料 沈阳工程

３，０００ １．２４ １３７ ４，５６９ ２．５８ —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

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４

日与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交易金额

２０１２

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接受关联人提供

劳务

软件开发及人员

外包服务费

大连思维

１２，０００ １４．８１ ５６ ５６３ １．２２

业务发展需要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沈阳东软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

１

、企业名称：沈阳东软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简称：沈阳工程）

２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３

、注册资本：

７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４

、住所：沈阳和平区三好街

８４

号

５

、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人民币

）

比例

（

％

）

大连康睿道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５００ ７３．３５０％

沈阳东软系统集成技术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１３．３２５％

西安东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１３．３２５％

合计

７

，

５００ １００％

沈阳工程原股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东软系统集成技术有限公司、西安东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以及

５

名自然

人。 大连康睿道收购上述

５

名自然人持有的沈阳工程全部

７３．３５％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相关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

理完成。 至此，沈阳工程成为大连康睿道的控股子公司。

６

、历史沿革：沈阳工程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７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软件、部件开发；零售兼批发电子设备、现代化办公设备；技术

咨询、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及布线，机电一体化产品开发与集成、医疗设备销售；交通工程电子安装；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安全防范设施、屏蔽室设计施工；数据恢复。

８

、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币种：人民币）总资产

１４

，

７１４．３０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８

，

６３１．２１

万元，

营业收入

２８

，

８６８．２８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８６３．６９

万元。

９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沈阳工程现为大连康睿道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董事刘积仁、王勇峰兼任大连康睿道董事。

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

３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１０

、前期同类别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２０１２

年度，本公司向沈阳工程销售计算机产品的交易金额共计

１５

，

３１０

万元，向沈阳工程购买计算机软件产品的交易金额共计

４

，

５６９

万元，执行情况正常。 沈阳工程主要从事计算机软件、

部件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及布线以及安全防范设施等业务，具备从事国家涉密项目甲级资质，为本公司间接参股子公司，

近年来与本公司保持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大连东软思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

、企业名称：大连东软思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大连思维）

２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３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４

、住所：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软件园路

８－４

号

Ｂ３

座

１０２

室

５

、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人民币

）

比例

（

％

）

大连康睿道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大连思维原股东为

５

名自然人。 大连康睿道收购上述

５

名自然人持有的大连思维全部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相关

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 至此，大连思维成为大连康睿道的全资子公司。

６

、历史沿革：大连思维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７

、主营业务：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

中心业务和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并凭许可证经营）；计算机系统集成（凭资质证经

营）；互联网地图服务（甲级，凭许可证经营）；代办移动基本业务（凭授权书经营）。

８

、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币种：人民币）总资产

５５４．６９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４０７．４５

万元，营业收

入

１

，

５０４．６５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３６．２２

万元。

９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董事长刘积仁兼任大连思维董事长。 大连思维现为大连康睿道的全资子公司，本公

司董事刘积仁、王勇峰兼任大连康睿道董事。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

３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情形。

１０

、前期同类别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２０１２

年度，本公司与大连思维发生的软件开发及人员外包服务

的金额共计

５６３

万元，执行情况正常。 大连思维在软件开发、服务业务方面具有人才优势，在其所从事领域积累了一定的技

术和项目经验，前期与公司合作运行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大连康睿道投资有限公司

大连康睿道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７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项目投资、投资咨询、受托资产管理，法

定代表人

／

董事长为刘积仁。 本公司董事刘积仁、王勇峰兼任该公司董事。 该公司股东由

２０

余名自然人组成，其中包括本公

司董事刘积仁、王勇峰、陈锡民。 该公司各股东持股相对分散，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大连康睿道现为沈阳工程、大连思维的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计算机产品购销框架协议》签订情况

１

、协议主体：

甲方：沈阳东软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

乙方：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生效条件和日期：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经乙方内部审批机构批准后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生效。

３

、协议有效期：本协议有效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本协议期内已生效的具体合同，在本协议终止

后双方应继续履行完毕。

４

、协议标的：主要包括

ＩＢＭ

小型机、联想服务器、

ＯＲＡＣＬＥ

软件、磁盘阵列及网络交换机等。 在甲方向乙方购买计算机产

品前，双方将签署具体的执行合同。 计算机设备购销具体合同中将约定购买计算机设备的名称、型号、规格、单价、数量、金

额、付款方式等；计算机软件产品购销具体合同中将约定购买计算机软件产品的名称、版本、用户数、功能描述、单价、数量、

金额、付款方式等。

５

、协议金额及定价依据：金额以双方签署的有效具体合同为准。 具体合同产品价格由双方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６

、付款时间及方式：甲方以电汇方式付款给乙方，付款时间按具体合同的约定执行。

７

、交货：乙方按照具体合同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交货。货物的风险自货物到达交货地点之日起，转由甲方承担。购买产品

为计算机设备时，甲方应及时提取货物，并于货物到达交货地点后

３

个工作日内检查设备外箱包装情况。非因产品质量问题

或交付产品与具体合同约定不符的，甲方不得退回产品。

８

、验收：甲方应在计算机设备到交货地点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并出具书面验收报告。 甲方应在计算机软件产品

经乙方交付并安装调试完成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并出具书面验收报告。

９

、知识产权：乙方承诺拥有本协议中协议标的所述的软件产品的完整的知识产权或合法的转售权。对于由乙方提供的

计算机软件和程序，甲方被授予不可转让的、非独家的使用权。 对上述软件和程序的使用只能以目标代码用在具体合同约

定的设备及系统上。甲方可以就上述计算机软件和程序制作一份档案复制件，此复制文件必须带有与原始软件相同的版权

说明和机密标记。 甲方不得对根据具体合同提供的软件和计算机程序进行反编译或反组合。 甲方未经乙方的书面许可，不

得将该产品用于其它目的，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复制、传递给第三人。

１０

、违约责任：

（

１

）甲方拒收产品或拖延收货，视为甲方单方解除具体合同，需向乙方支付该具体合同总额

５０％

的违约金，原厂商规定

不能退货的，甲方需承担乙方所有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采购成本和运保费等。

（

２

）甲方逾期付款，每逾期一日支付乙方逾期付款额

２‰

的违约金，违约金总额累计不超过逾期付款额的

５％

。 甲方逾期

付款超过

３０

日，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具体合同，并要求甲方赔偿损失。

（

３

）乙方逾期交货，每逾期一日支付甲方逾期交货额

２‰

的违约金，违约金总额累计不超过逾期交货额的

５％

。 乙方逾期

交货超过

３０

日，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具体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１１

、协议变更：本协议的变更、解除及修改须经双方同意，以书面形式加以确认。

１２

、争议解决：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双方不愿协商解决或者协商不成的，双方商定，由

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１３

、其他：在甲方付清全部具体合同款项前，乙方保留该具体合同货物的所有权。 具体合同为本协议有效组成部分，与

本协议具同等法律效力，若具体合同与本协议有任何冲突，以具体合同的约定为准。

（二）《计算机软件产品购销框架协议》签订情况

１

、协议主体：

甲方：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沈阳东软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

２

、生效条件和日期：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经甲方内部审批机构批准后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生效。

３

、协议有效期：本协议有效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本协议期内已生效的具体合同，在本协议终

止后双方应继续履行完毕。

４

、协议标的：包括集成安全网关产品系统等。在甲方向乙方购买计算机软件产品前，双方将签署具体的执行合同。计算

机软件产品购销具体合同中将约定购买计算机软件产品的名称、版本、用户数、功能描述、单价、数量、金额、付款方式等。

５

、协议金额及定价依据：金额以双方签署的有效具体合同为准。 具体合同产品价格由双方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６

、付款时间及方式：甲方以电汇方式付款给乙方，付款时间按具体合同的约定执行。

７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甲方负责按期将合同款项支付给乙方。 非因产品质量问题或交付产品与具体合同约定不符的，

甲方不得退回产品。

８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乙方负责按期完成具体合同约定的内容。乙方保证为软件产品的合法所有人或具有合法的软件

销售权，保证其所销售给甲方的软件产品不存在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及其它权益的情况。

９

、交付：乙方按照具体合同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交付，并承担运费及运输风险。

１０

、验收：在产品交付并安装调试完成后五个工作日内，双方按具体合同约定的软件产品名称、版本号、用户数、功能模

块进行验收，并出具书面验收报告。

１１

、知识产权：乙方承诺拥有本协议中协议标的所述的软件产品的完整的知识产权或合法的销售权。 对于由乙方提供

的计算机软件和程序，甲方被授予不可转让的、非独家的使用权。 对上述软件和程序的使用只能以目标代码用在具体合同

约定的设备及系统上。甲方可以就上述计算机软件和程序制作一份档案复制件，此复制文件必须带有与原始软件相同的版

权说明和机密标记。 甲方不得对根据具体合同提供的软件和计算机程序进行反编译或反组合。 甲方未经乙方的书面许可，

不得将该产品用于其它目的，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复制、传递给第三人。

１２

、违约责任：

（

１

）甲方拒收产品或拖延收货，视为单方解除具体合同，则需向乙方支付该具体合同总额

５０％

的违约金。

（

２

）甲方逾期付款，每逾期一日应支付乙方逾期付款额

２‰

的违约金，违约金总额不超过逾期付款额的

５％

。 甲方逾期付

款超过

３０

日，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具体合同，并要求甲方赔偿损失。

（

３

）乙方逾期交付产品，每逾期一日应支付甲方逾期交货额

２‰

的违约金，违约金总额不超过逾期交货额的

５％

。 乙方逾

期交货超过

３０

日，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具体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

４

）本协议软件产品实现的功能及性能以产品在其设备上实现为准。对甲方不按技术规范操作、甲方软硬件问题、第三

方软件问题等非本协议软件产品的原因而造成的甲方损失，乙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和赔偿责任。

１３

、协议变更：本协议的变更及修改须经双方同意，以书面形式加以确认。

１４

、争议解决：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双方不愿协商解决或者协商不成的，双方商定，由

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１５

、其他：在甲方付清具体合同全部款项前，乙方保留该具体合同产品的所有权。 具体合同为本协议有效组成部分，与

本协议具同等法律效力，若具体合同与本协议有任何冲突，以具体合同的约定为准。

（三）《软件开发及人员外包服务框架协议》签订情况

１

、协议主体：

甲方：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大连东软思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

、生效条件和日期：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经甲方内部审批机构批准后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起生效。

３

、协议有效期：本协议有效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４

、协议金额和定价依据：参考市场价格，大连思维及其分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具有价格竞争力的软件开发及人员外包

服务，预计协议有效期内，本公司与大连思维为此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共计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双方依据市场价格定价。

５

、付款时间及方式：甲方根据项目进展以电汇方式进行付款和结算。

６

、开发、服务保证：

（

１

）乙方需保证提供软件开发、服务的及时性、有效性。

（

２

）乙方保证开发、服务成果符合本协议或具体执行合同

／

订单的约定。

（

３

）如乙方负责开发、服务的人员不符合合同要求，乙方负责重新指派项目经理或人员，或提供其他补救措施以优化服

务质量。

７

、甲方的主要权利义务：

（

１

）甲方有义务按本协议规定向乙方支付开发、服务费用。

（

２

）甲方有权随时检查乙方工作，有权要求乙方定期提供书面工作报告及汇报工作进展情况。

８

、乙方的主要权利义务：

（

１

）乙方有权按本协议及项目执行合同的规定获得开发、服务费用。

（

２

）乙方有义务按时保质地满足甲方的开发、服务需求。

（

３

）乙方不得单方面终止本协议、不得在项目未开发完毕前撤回人员。

（

４

）乙方人员不得使用任何手段了解甲方客户方面的信息，未经甲方许可，乙方及乙方人员不得擅自与甲方客户进行

联系。

（

５

）本协议约定的期限界满后，乙方应当按甲方要求返还甲方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及其他物品。

（

６

）乙方在提供开发、服务过程中，应保证不侵犯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及商业秘密，应自行处理第三方提出知识产权方面

的异议、诉讼或仲裁，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费用，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应当予以赔偿。

（

７

）乙方有义务将在开发、服务期间所使用的关键技术、技能以培训、交流及其它适当的方式转交甲方。开发、服务结束

后乙方未能按照要求移交的，由乙方依据本协议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９

、执行合同、订单或验收单：

（

１

）在软件开发、服务执行前，双方还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签订执行合同或订单；执行合同或订单中将更为详尽的明确开

发、服务价格、服务期限以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条款；执行合同作为附件为本协议的一部分，并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两

者存在冲突的，以执行合同或订单为准。

（

２

）在确定服务人员人月报价费率的基础上，双方也可以直接根据验收单进行结算。

（

３

）签署执行合同的项目，双方权利义务以执行合同的约定为准；以订单或验收单方式执行的项目，除订单约定的特别

事项外，双方权利义务均以本协议的约定为准。

１０

、成果物交付及成果物归属：

（

１

）乙方应按照甲方及项目进度需求，按时交付阶段成果物予甲方验收，因提交成果物发生的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

２

）乙方须提交的成果物

／

阶段成果物包括：需求分析报告（用户签字认可）、系统设计报告、测试文档、源代码、可执行程

序系统管理手册、用户使用手册、培训计划、维护计划等。

（

３

）经验收证明乙方业务进展或工作成果存在瑕疵或缺陷时，乙方应当于

５

个工作日内进行纠正、修改或更换，并重新

提交甲方验收，直至验收通过，而由此造成的延期责任由乙方承担。

（

４

）乙方人员基于本协议而生成技术成果及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除项目工作需要之外，未得到甲方的书面许可，乙方

不得以任何方式商业性地利用上述资料和技术。 如乙方违反本条的规定，除立即停止违约行为外，还应支付赔偿金。

１１

、主要违约条款：

（

１

）甲方无正当理由延期付款的，每延期一日需向乙方支付当期应付金额

２‰

的违约金，但违约金总额累计不超过应付

金额的

５％

。

（

２

）乙方无正当理由延期交付成果物、返还文件资料或其他物品的，每延期一日需向甲方支付本协议总金额

２‰

的违约

金，违约金累计不超过本协议总金额的

５％

。

１２

、本协议在发生以下情况时终止：

（

１

）乙方完成项目开发、服务工作，并经甲方验收合格；且甲方完成付款义务。

（

２

）本协议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甲乙双方未另行签订续展协议的。

（

３

）乙方人员不符合项目开发要求，经更换仍未达到规定标准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

（

４

）乙方交付的工作成果未通过甲方验收，经纠正、修改或重作仍未通过甲方验收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

１３

、保密责任：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应当对对方提供的所有资料、开发过程中接触到的商业秘密及本协议

内容等事项承担保密义务，未经对方书面许可，不得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乙方应承担因违反本条款而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

失。

１４

、协议适用：双方同意，本协议的条款及内容可适用于甲方分、子公司及乙方分、子公司，具体主体以执行合同或订单

或验收单的签署主体为准。

１５

、争议解决：双方如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如果在一方提出协商要求后的十天内，双方通过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提

交甲方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目的和意义

本公司以软件技术为核心，提供行业解决方案和产品工程解决方案以及相关软件、平台及服务，是中国目前最大的

ＩＴ

解决方案与服务供应商。 近年来，公司着手进行“从以人员为基础的增长模式，向以知识资产来驱动增长的模式转变”的商

业模式转型和创新，以实现控制人员增长，业务向高端价值链转移的目标。 为此，公司紧密围绕业务发展目标，积极尝试将

一些软件开发项目的非核心的、相对低端的部分转包给其他企业。 目前公司已经拥有几十家各类外包供应商，为了保证公

司业务在持续扩大的情况下的安全性和服务质量的一致性，公司将对目前的几十家外包供应商进行筛选，并将外包业务集

中在十家以内的最优质的软件和服务供应商，在产业周围形成集群，打造满足业务规模化发展、互补共赢的产业生态链，提

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大连康睿道是由公司核心骨干员工设立的公司， 设立的目的就是通过业务合作、 提供资源等方式促进东软集团业务的发

展。为控制本公司合作伙伴的诚信和经营风险对东软集团业务的影响，大连康睿道着手通过资本的方式对公司合作方进行

整合，以加强分包商和供应商的管理，保障东软集团主营业务的稳健发展。本次大连康睿道收购沈阳工程、大连思维的公司

股权，将有利于东软集团与两家公司业务合作的持续深入，控制运营风险，支持东软集团业务发展。

本次公司分别与沈阳工程、大连思维签订协议的交易事项，均是在以往业务合作基础上的深入。 其中与沈阳工程的交

易，主要是公司继续利用集中采购的价格优势和专业化采购管理流程，向沈阳工程销售计算机产品，同时继续向沈阳工程

购买计算机软件产品，保持双方在业务上的优势互补和共赢。 与大连思维的交易，主要是大连思维利用其人才优势及其在

所从事领域积累的技术和项目经验，继续为本公司提供具有价格竞争力的软件开发及人员外包服务，有利于公司加快资源

配置优化，向高端和核心业务集聚人才，专注核心业务，实现可持续发展。

上述交易均参考市场价格，交易定价公允，结算时间和方式符合商业惯例，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 本公司与沈阳工程、

大连思维的交易，从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以及收入和利润来源等方面，均不会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不影响上市公司的

独立性。

（二）

２０１３

年度与关联人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向沈阳工程销售计算机产品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共计为

２２

，

４００

万元；

向沈阳工程购买计算机软件产品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共计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

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与大连思维发生的软件开发及人员外包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共计

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本事项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未来发展的需要，参考市场价格定价，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本交易不会形成公司

对关联方的依赖，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特此公告。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１８

证券简称：东软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３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审议程序：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预计的

２０１３

年度与沈阳工程、大连思维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所

需，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未来发展需要，不会形成公司对关联方较大的依赖。

名称说明：

●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东软集团”；

●

沈阳东软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法人，以下简称“沈阳工程”；

●

大连东软思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法人，以下简称“大连思维”。

根据本公司与沈阳工程签订的《计算机产品购销框架协议》、《计算机软件产品购销框架协议》，以及本公司与大连思维

签订的《软件开发及人员外包服务框架协议》，

２０１３

年公司将增加与沈阳工程、大连思维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具体情

况如下：

一、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４

日，公司六届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

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刘积仁、王勇峰、陈锡民等

３

人回避表决。本事项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股东大

会进行审议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在董事会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决策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会议程序合法、决议有效，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表示同意。 独立董事：方红星、薛澜、高文。

审计委员会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了审核，认为该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未来发展的需要，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审计委员会委员：方红星、薛澜、高文。

（二）增加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

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４

日与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交易金额

２０１２

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

、

商品

系统集成或软件

销售

沈阳工程

２２，４００ ３．０６ ２，３３０ １５，３１０ ２．５６

业务发展需要

向关联人购买原

材料

采购原材料 沈阳工程

３，０００ １．２４ １３７ ４，５６９ ２．５８ —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

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４

日与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交易金额

２０１２

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接受关联人提供

劳务

软件开发及人员

外包服务费

大连思维

１２，０００ １４．８１ ５６ ５６３ １．２２

业务发展需要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本次涉及的关联方为沈阳工程和大连思维，相关公司介绍及其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关于与沈阳东软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大连东软思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日常

关联交易协议的公告》。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协议签署情况：本公司与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均订立书面协议，协议内容包括签署日

期、生效条件和日期、协议有效期，以及交易的定价原则和依据、交易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其他主要条款。

２

、定价原则和依据：本公司与关联人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皆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定价。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分别与沈阳工程、大连思维签订协议的交易事项，均是在以往业务合作基础上的深入。 其中与沈阳工程的交

易，主要是公司继续利用集中采购的价格优势和专业化采购管理流程，向沈阳工程销售计算机产品，同时继续向沈阳工程

购买计算机软件产品，保持双方在业务上的优势互补和共赢。 与大连思维的交易，主要是大连思维利用其人才优势及其在

所从事领域积累的技术和项目经验，继续为本公司提供具有价格竞争力的软件开发及人员外包服务，有利于公司加快资源

配置优化，向高端和核心业务集聚人才，专注核心业务，实现可持续发展。

特此公告。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１８

证券简称：东软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４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９

：

００－１０

：

００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五）会议地点：沈阳市浑南新区新秀街

２

号 东软软件园 会议中心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１

关于与沈阳东软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

、

大连东软思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

交易协议的议案

否

２

关于增加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否

具体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六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关于与沈阳东

软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大连东软思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公告》、《关于增加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金额的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为本次会议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及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至

７

月

２４

日工作日内（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会

议登记手续。

（二）法人股股东须持有股东大会登记表、证券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营业执照复印件（以上均需加盖公章）、

法人股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和出席人身份证明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三）个人股东须持股东大会登记表、本人身份证明原件、证券账户卡原件。 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表需持有委托人出具

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股东大会登记表、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四）异地股东也可采取传真或信函的方式登记。

五、其他事项

（一）与会联系人：张龙、李莹

电话：

０２４－８３６６２１１５

传真：

０２４－２３７８３３７５

电子邮箱：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ｎｅｕｓｏｆｔ．ｃｏｍ

通讯地址：沈阳市浑南新区新秀街

２

号 东软软件园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１１０１７９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四日

附件：

１

、股东大会登记表

２

、授权委托书

附件

１

股东大会登记表

本单位

／

本人兹登记出席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召开的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

／

单位名称：

证券账户卡号码：

身份证明号码

／

单位执照号码：

持股数量（股）：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股东姓名

／

名称： 签名（盖章）

二〇一三年 月 日

附件

２

：

授权委托书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召开的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明号码

／

单位执照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明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股）：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号码：

委托日期：二〇一三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与沈阳东软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

、

大连东软思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日

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２

关于增加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

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称述或重大遗漏。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３４７

，

５２２

，

９１４

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

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

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５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

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

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

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５６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０８＊＊＊＊＊９４６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２８８

菱石投资有限公司

五、咨询方法

咨询机构：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咨询地址：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林荫路

２３３

号冀东水泥董事会秘书室

咨询联系人：沈伟斌

咨询电话：

０３１５－３２４４００５

传真电话：

０３１５－３２４４００５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的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１２

证券简称：平高电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８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５１

，

０３７．０４ １０５

，

３８３．４７ ４３．３２％

营业利润

１５

，

５６６．３２ －４

，

９５２．１７

利润总额

１５

，

８６２．７５ －４

，

８８６．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３

，

８０１．０１ －５

，

０５５．３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６８５ －０．０６１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４．５２５０ －１．８６５８

增加

６．３９０８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５９４

，

３５０．１７ ６４０

，

４３５．２９ －７．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９６

，

７２７．７３ ２８７

，

０２１．５５ ３．３８％

股 本

８１

，

８９６．６２ ８１

，

８９６．６２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３．６２３２ ３．５０４７ ３．３８％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良好，特高压产品收入较上期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包括设计、采购、制造等在内的主要生产环节成本控制效果显著，期间费用控制较好。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５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２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竞得林州市林钢钢

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钢公司”）包含矿业权的部分资产，并以收购来的部分林钢资产

和自有货币资金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机矿业”）。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上的《竞拍结果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１

），以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设立登记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２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６

号———矿业权投资》的相

关规定，公司在全资子公司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取得采矿权许可证后，委托律师事务

所对矿业权投资涉及的法律问题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林州

重机矿业有限公司矿业权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８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关于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林州市林钢钢铁有限公司部分资产所涉矿业权之法

律意见书》。

一、进展情况

近日， 全资子公司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取得了由河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

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具体内容如下：

（一）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石村铁矿

１

、证书编号：（豫）

ＦＭ

安许证字﹝

２０１３

﹞

ＸＥＪＣ３６２ＢＹ２

；

２

、单位名称：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石村铁矿；

３

、主要负责人：吕明田；

４

、单位地址：林州市河顺镇石村东；

５

、经济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６

、许可范围：地下开采铁矿

６

万吨

／

年；

７

、有效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８

、发证机关：河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９

、发证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

（二）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晋家庄铁矿

１

、证书编号：（豫）

ＦＭ

安许证字﹝

２０１３

﹞

ＸＥＪＣ３６３ＢＹ２

；

２

、单位名称：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晋家庄铁矿；

３

、主要负责人：吕明田；

４

、单位地址：林州市横水镇晋家庄村西；

５

、经济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６

、许可范围：地下开采铁矿

９

万吨

／

年；

７

、有效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８

、发证机关：河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９

、发证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是全资子公司矿业生产投产前的重大进展，公司将根据后

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矿业权投产后预期产生的效益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河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６

证券简称：澳柯玛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９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送给各位董事、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４

日以

通讯方式进行表决；应参与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７

人；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李蔚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第一项、 审议通过 《关于青岛澳柯玛自动售货机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内部转让的议案》，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澳柯玛自动售货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售

货机公司）按照国资监管规定，在青岛市产权交易所挂牌，公开征集新股东进

行增资扩股后，股东数量由原

５

个增至

８

个，股本变为

１６６６．６６６７

万股，注册资本

变为

１６６６．６６６７

万元人民币。

为进一步优化售货机公司股权结构，促进公司自动售货机产业快速发展，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将各控股子公司持有的售货机公司股权进行整合：将

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澳柯玛商务有限公司持有的售货机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

股股权

（占比

３％

）、青岛澳柯玛进出口有限公司持有的售货机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

股股权（占

比

３％

）、青岛澳柯玛电动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售货机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

股股权（占比

３％

），全部转让给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澳柯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转让价款参

照售货机公司增资扩股（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时的资产评估值，以

及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期间发生的损益，确定上述三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价

款均为

５７６０１７．３４

元。

本次股权转让后，售货机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１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４８％

２

青岛澳柯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３

广东便捷神自动售货机科技有限公司

３３３３３３３ ２０％

４

苏州乐美自动售货有限公司

１６６６６６７ １０％

５

四川时代和信实业有限公司

１６６６６６７ １０％

第二项、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

融资工具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规范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信息披露行为， 加强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业务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制定了该制度；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上的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

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５日


